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德阳市机械电子和能源化工工程

高级职称答辩的通知

根据工作安排，经研究，拟于近期组织开展 2021 年度

机械电子工程、能源化工工程高级职称答辩工作。现将有关

答辩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答辩时间

2022 年 7 月 9 日

二、答辩地点

德阳市蜀徽大酒店（地址：德阳市旌阳区千山街三段

87 号）

三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请参加答辩人员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全程佩

戴好口罩，携带《流行病学史筛查和症状检测表》（附件 1）

《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，出示身份证、健康码、

行程码，提供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告，于 2022 年

7 月 9 日 12:30 之前到答辩地点，并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扫码、

体温检测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四川省疫情防控措施。



1.参加答辩人员在答辩前 14 天内有境内中、高风险地区

旅居史的不能参加现场答辩。

2.其他县（市、区、旗）旅居史的来（返）川人员，需

完成 3 天 2 次（间隔 24 小时）咽拭子核酸检测，结果呈阴

性并提供核酸报告（最后一次核算报告应为答辩前 24 小时

内），可正常参加答辩。

3.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港台地区、国外旅

居史或接触史，或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（确诊病例或无

症状感染者）、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或次密切接触者，不

能参加现场答辩；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

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，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，不

能参加现场答辩。

请有以上情况的参加答辩人员及时与市人社局联系。

（三）市人社局将通过网络、电话、短信等方式提醒答

辩人员参加答辩。未参加答辩的，视作自动放弃本年度职称

评审。

联系人：邬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838-2502596。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6 月 30 日

盖章单位：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盖章时间：2022/7/1 11:31:27



附件 1

流行病史学筛查和症状监测表

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答辩人员签名： 手机号

筛查内容 有/是 无/否

1.在会前 14 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或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(市、区)、港台

地区、国外旅居史或接触史，或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(确诊病例或无症状

感染者)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或次密切接触者。

2.会前14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或境内新发本土病例所在地级

市旅居史或接触史的，未排除感染风险者。

3.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，尚在

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。

4.有聚集性发病(会前 14 天内在小范围如家庭、办公室等场所，出现 2 例及

以上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)的情况，未排除感染风险者。

5.共同居住者为进口货物或入境口岸相关从业人员、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,未

排除感染风险者。

6.有发热(体温≥37.3℃)、寒战、咳嗽、咳痰、咽痛、打喷嚏、流涕、鼻塞、

头痛、乏力、肌肉酸痛、关节酸痛、气促、呼吸困难、胸闷、结膜充血、恶

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痛、皮疹、黄疸、嗅觉或味觉减退、皮疹、黄疸等症状，

未排除传染病者。

7.会前 14 天内接到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风险提示电话要求居家隔离医学观

察、健康监测或健康码、行程码有异常者。

注：请认真阅读表格内容，并在表格对应栏目类划“√”，如有其他情况请另附说明。



附件 2

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

姓 名 身份证号码

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

本人承诺：

1.本人没有被诊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。

2.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。

3.本人过去 14 天没有与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（官方当日最新

发布数据）人员有密切接触。

4.本人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或途经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（官方当日

最新发布数据）。

5.本人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。

6.本人目前没有发热、咳嗽、乏力、胸闷等症状。

7.本人若为其他县（市、区、旗）旅居史的来（返）川人员，已

完成 3 天 2 次（间隔 24 小时）咽拭子核酸检测，结果呈阴性。

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因信息不实引

起疫情传播和扩散，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

1.官方当月最新发布数据，各省份确诊病例数可登录防疫办等网站查询。

2.法律责任：根据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规定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

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、控制措施的，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后果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3.承诺书落款时间应为答辩当日。


